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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财字〔2018〕15 号 

 

 

 

院属各有关单位： 

为了加强我院大型仪器区域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区域中心”）的

运行管理，建立有效的共享机制，依据《中国科学院大型仪器区

域中心评估办法（试行）》，我院组织专家对北京物质科学与纳米

技术等 13 个区域中心进行了评估。现将评估结果及处理意见公

布如下： 

一、评估结果 

A 类区域中心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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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物质科学与纳米技术大型仪器区域中心 

上海材料与制造大型仪器区域中心 

北京地球系统与环境科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 

合肥战略能源与物质科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 

B 类区域中心： 

昆明生物多样性大型仪器区域中心 

上海生命科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 

东北先进制造与材料大型仪器区域中心 

北京生命科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 

武汉生命科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 

兰州资源环境科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 

广州生命科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 

C 类区域中心： 

海洋科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 

新疆资源环境大型仪器区域中心 

二、评估结果的处理 

对此次评估结果为 A 类的区域中心，予以运行经费等倾斜支

持；对此次评估结果为 C 类的大型仪器区域中心，责令限期整改

（整改期为两年），整改期内适当调减运行经费补贴。 

希望各区域中心根据专家评估意见，总结经验，加强管理，

进一步打破研究所以及区域中心之间的界限，统一院内单位收费

标准，扩大共享范围。进一步加强技术支撑队伍建设，探索和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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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适应我院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发展的人才制度。进一步推动运行

管理水平提升，促进院大型仪器区域中心更好地的发展，保障重

大任务和科研成果产出。 

 

 

 

 

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 

2018 年 6 月 9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 2018年 6月 11日印发 

 


